
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管理办法  

第一条 实验室聘任专职技术人员负责仪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做到专管公用，

开放运行。  

第二条 仪器设备的使用采用预约制，由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根据预约情况统一安

排使用时间。 

第三条 需要到实验室进行教学、研究与测试者，必须事先提出教学、科研和测

试计划，经同意后按计划进行，否则不保证给予安排。 

第四条 校内外其它单位到本实验室做实验或联系工作，须事先到实验室办公室

办理手续。未经同意，实验室人员不得随意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物品提供给非

本实验室人员使用，也不得用本实验室仪器设备和药品为室外人员做实验，违者

实验室有权处罚当事者。 

第五条 仪器设备的使用人员必须严格遵循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对于初次使用

者，须由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操作。任何人必须在正确

掌握仪器设备的性能与操作程序后方可独立上机操作，强行上机者将视为违章。 

第六条 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有责任根据不同设备开放的层次，就允许使用的设备，

对初入实验室的流动人员进行仪器操作培训。  

第七条 使用人和管理人员应按以下使用规程使用仪器设备或处理紧急情况： 

(1) 在操作仪器设备前，认真阅读仪器设备操作说明和操作注意事项。 

(2) 仪器设备必须严格执行使用登记制度，记录仪器运行状况、使用人、用机时

间等，凡不登记者，一经发现，予以警告，重犯者，停止使用资格。开、关机时

若发现问题，须立即向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报告。用后应切断电源、水源及气源等

各种按钮回复原位，并做好清洁锁好门窗。 

(3) 仪器设备在运行中一旦出现故障，应立即停止使用，在使用记录本上写明情

况并报告仪器设备管理人员。 

(4) 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根据仪器设备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有权暂停故障仪器设

备的使用，此期间任何人不得随意强行使用。 

(5) 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应将故障情况及时向仪器设备管理单位负责人汇报，并提

出具体处理意见。经同意后，管理人员负责联系修理事宜。    



第八条 因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仪器损坏或发生事故时，要对责任者进行批评教

育，并视仪器设备损坏程度和情节，处以书面检查、罚款、禁用等处分。 

第九条 仪器设备的使用人有义务维护实验室和设备仪器及其周边环境的公共卫

生，保持整洁，保证仪器的正常运转。 

第十条 任何人有权制止违反规章的操作。 

第十一条 使用本实验室仪器设备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论文发表或成果鉴定、获

奖后应向本实验室提供相关材料的复印件。  

第十二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主要服务于实验室的各项科研工作，对实验室人员实

行有偿共享。实验室仪器设备在保证完成本室的实验、测试等任务的前提下，对

校内外研究人员开放，按照有关收费标准提供有偿服务。 


